
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籍变动申请与审批操作流程指引 

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华东政法大学学生赴国

（境）外交流管理办法》（华政办〔2019〕55 号）的规定，我校在

校研究生申请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实行“网上+书面”双审核制，具体

流程如下： 

一、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籍变动申请与审批 

（一）网上申请流程 

1. 登 录 华 东 政 法 大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院 网 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yjsy.ecupl.edu.cn/） 

2.在办事大厅栏目（网页最下方）中选择“管理系统” 

 

3.选中研究生管理管理信息系统（新版） 

 

 

http://yjsy.ecupl.edu.cn/


4.点击“登录 Login” 

 

    5.输入账号和密码（原始账户密码为学号+八位出生日期） 

 

    6.在菜单栏目中选择可用应用-学籍异动申请 

 



7.选择“进入服务” 

 

  8.选择“新建异动申请” 

 

  9.在“异动大类”中选择“出国/返校登记”，在“异动类型”中选

择“出国”，然后点击“确定”。

 



10.填写表格 

 

 

填写说明： 

➢ *为必填字段必须填写； 

➢ 申请理由须注明交流国家（地区）、学校名称、学院名称、所

学专业等（请按照申请表样张填写）； 

➢ 填写完成后点击“提交申请”。 

➢ 备注：1.变动开始时间为计划出境时间、变动结束时间为计划

返校时间； 

2.在下一级审核人操作前，可以点击“收回”来收回申请。 

 

（二）网下审批流程 

 1.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生成的《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学籍变动

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打印一式两份（一份由研教院存档、一份由学



院存档）。 

2.申请人应在 2020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导师签字将纸质版材料交

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秘书处统一完成审批，各研究生秘书完成审批后将

材料交到研究生教育院中外合作办学办公室备案。 

联系人：研究生教育院合作办学办公室  袁辉老师 

联系电话：62071092  

地址：长宁校区小白楼（17 号楼）102 室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